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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   引言  
 
 
目的  
 
1.1 本 諮 詢 文 件 概 述 政 府 對 《 獸 醫 註 冊 條 例 》 ( 第 529

章 )(“《條例》” )附表 2 的修訂建議，讓獸醫業界、動

物福利組織、動物擁有人、其他持份者及市民能掌握充

分資料，以便進行討論。建議的目的是除了在現行《條

例》附表 2 第 3A 至 3C 條規定的豁免外，另容許獸醫學

生在本港註冊獸醫的直接持續監督下進行獸醫外科學作

為，以助獸醫學生接受培訓。請在 2021 年 1 月 22 日或

之前，就本諮詢文件提出的建議發表意見。  

 
背景  
 

1.2 《條例》於 1997 年制訂，旨在就規管獸醫外科學的執業、

獸醫的註冊、註冊獸醫專業事務的紀律管制和就與該等

註冊及紀律管制有關的事宜訂定條文。《條例》亦規定設

立一個獨立的香港獸醫管理局 (“管理局” )，負責履行

《條例》訂明的職責，包括但不限於設置和保存一份註

冊獸醫名冊，制訂和檢討註冊為註冊獸醫的資格標準及

有關的註冊事宜，以及就註冊事宜向政府提供意見。  

 

1.3 管理局和政府十分重視將本港的獸醫服務維持在高水

平。多年來，獸醫業界都是由畢業於其他司法管轄區的

獸醫所組成。隨着香港城市大學 (“城大” )成立一所本地

獸醫學院，預計未來本港會有更多由本地培訓的執業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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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。由於現行《條例》無法容許獸醫學生進行某些臨床

培訓，政府檢討了本港現行的規管架構及相關法例條

文，以期協助本港獸醫學生在本港接受所需的臨床培訓。 

 
1.4 為確保獸醫學生可在本港接受達國際標準的獸醫培訓，

我們在適當的情況下參考了其他司法管轄區的法例和做

法，以確保本港獸醫執業的規管制度方面的改動，能符

合國際標準。  

 
《條例》附表 2 
 

1.5 根據《條例》第 16(1)條，任何人除非是已向管理局註冊

的獸醫並持有現時有效的執業證明書，否則不得在香港

條訂明，任何人違反第 16(1)條，即屬犯罪，一經定罪，

可處第 6 級罰款及監禁 1 年。  

 

1.6 儘管有上述規定，根據《條例》第 29 條，列於附表 2 的

人士，在該附表所指的情況下，獲豁免而不受《條例》

的條文管限。換言之，列於附表 2 的人士在附表所指的

情況下進行《條例》界定的“獸醫外科學”的作為或提

供《條例》界定的“獸醫服務”時，將不受第 16(1)條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“獸醫外科學”指“獸醫外科和內科的技術與科學，並在不局限前述條文的原

則下，包括  —  
(a)   對動物的疾病及損傷的診斷，包括為診斷目的而進行的測試；  
(b)   基於上述診斷而提供意見；  
(c)   對動物進行的內科或外科治療，包括對動物進行外科手術。”  

 
2 “獸醫服務”指“作出或執行任何作為或料理任何事務，而作出或執行該等作

為、或料理該等事務是屬於普遍接受的獸醫外科學業務的一部分。”  

作獸醫外科學1 執業或提供獸醫服務2。《條例》第 25(1)(h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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禁制所規限。   

 

1.7 根據《條例》第 29(2)條，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可藉命令修

訂附表 2。《條例》附表 2 對上一次是在 2012 年作出修訂，

當中包括容許於其他司法管轄區就讀的獸醫學生在註冊

獸醫的指示及／或監督下，為培訓目的而進行若干獸醫

外科學作為。附表 2 所列載的相關豁免條文，載於本諮

詢文件的附件 1。  

 
1.8 在 2012 年制訂修訂建議時，主要考量是讓來自其他司法

管轄區的獸醫學生 (他們大多為香港居民 )取得工作或臨

床經驗，以期他們畢業後回港執業。這些獸醫學生能於

其就讀獸醫課程的地方接受比較複雜的臨床培訓 (例如

外科手術及麻醉 )。此外，當年本港並未設有獸醫學校或

學院，因此沒有需要就獸醫學生在香港進行這些獸醫外

科學作為提供豁免。  

 
1.9 考慮到近年本地開辦了獸醫課程，並要求學生於高年級

接受臨床培訓，因此現時有需要進一步擴大獸醫學生 (在

註冊獸醫的指示或監督下 )為培訓目的而進行獸醫作為

的豁免範圍。  

 
1.10 我們為此對現行條文作出檢討，並發現《條例》附表 2

中有數個範疇須予以修訂，以容許本港獸醫學生在課程

的臨床培訓中合法進行所需的獸醫作為。在制訂修訂建

議時，除了參考海外常規，我們亦考慮了本地的條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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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確保有關建議切合香港的情況。  

 
1.11 主要的關注事項及建議的未來路向載於下文第二章。為

方便了解有關議題，第二章會先簡介有關事宜的背景，

然後就相關問題作深入討論和提出建議。我們亦在適當

情況下，參考了澳洲、加拿大、新西蘭、英國和美國等

其他司法管轄區的法例和做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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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 建議方案  
 
 
背景  
 

2.1 現時香港約有 1 000 名註冊獸醫，他們全部持有管理局承

認可作註冊的其他司法管轄區的獸醫資格。目前，本港

獸醫的人手純粹依靠來自其他地區的獸醫學校或學院的

畢業生。  

 

2.2 城大於 2014 年與美國康奈爾大學動物醫學院合作，成立

了一所城大動物醫學院 (現已易名為「賽馬會動物醫學及

生命科學院」)，並在 2017 至 18 學年開始招收  6 年制獸

醫學學士課程的首批學生，每年錄取約 10 至 20 名獸醫

學生。  

 
2.3 與其他司法管轄區學術機構主辦的獸醫學課程架構相

若，城大的獸醫學生須由課程的第五年開始接受臨床培

訓，在修讀課程最後一年亦須在多個地點 (例如城大的動

物診所、禽畜飼養場、水產養殖場，以及私人獸醫診所

等 )進行臨床實習。臨床實習是獸醫課程的過渡和關鍵階

段，獸醫學生在註冊獸醫導師的指引和監督下，把臨床

知識應用於真實的臨床病例，並參與對動物的診斷、施

行治療、外科手術及更多其他的獸醫程序和技術。同時，

獸醫學校或學院將評估學生是否完全達到畢業及以獸醫

身分執業所需的能力水平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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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注事項   
 

2.4 雖然現行《條例》附表 2 的豁免條款容許非註冊獸醫的

人士在註冊獸醫的指示及／或監督下進行一些獸醫外科

學作為，但其涵蓋範圍不足以覆蓋本地獸醫學生在獸醫

學學士課程中所需學習的所有獸醫外科學作為。若豁免

的涵蓋範圍不予擴大，本地獸醫學生將無法在香港接受

課程提供的所有獸醫作為的培訓。  

 
2.5 根據《條例》的現行規定，獸醫學生在適當的指示及／

或監督下可以合法進行的作為載於附表 2 第 3A 至 3C

條，包括進行注射、從外周靜脈抽取血液樣本、施用藥

物，以及作簡單的傷口處理等。不過，訂明的獸醫作為，

不得包括診斷、開出藥物處方或進行外科手術；亦僅可

施用麻醉藥物以外的注射品或藥物。  

 
2.6 根據《條例》獲得豁免的範疇並不包括進行外科手術和

施用麻醉藥物，換言之，獸醫學生不得在香港對動物進

行外科手術、注射鎮靜劑或施行麻醉。擬在香港獲取工

作經驗的其他司法管轄區獸醫學生，可在修讀獸醫學的

地方完成臨床訓練中有關外科手術和麻醉科的部分；但

本港獸醫學生 (如在城大修讀獸醫學學士課程的獸醫學

生 )則須在香港完成臨床訓練的課程，包括對活生動物進

行外科手術或麻醉。因此，在現行法例下，本港獸醫學

生無法在香港接受一些必要的訓練，因而影響其獲得相

關的能力水平評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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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7 再者，獲現行《條例》豁免而容許進行的獸醫作為有限，

當中並未包括所有獸醫科學的診斷或治療程序。不少常

見的獸醫學程序未獲《條例》明文豁免，本港獸醫學生

因而不可進行實習，例如從頸靜脈 (中心靜脈 )抽取血液

樣本、膀胱穿刺術 (即從膀胱抽取尿液樣本 )、放置導尿

管等。由於獸醫科學發展迅速，診斷和治療程序不斷推

陳出新，現行《條例》下適用於獸醫學生的有限豁免，

令他們接受獸醫學課程訓練時無法學習和應用任何新的

獸醫學程序和技術。  

 
其他司法管轄區的情況  
 

2.8 在獲管理局認可註冊資格的獸醫學校或學院所在的其他

司法管轄區，獸醫學生一般可獲豁免不受有關法例的限

制，並可在持牌或註冊獸醫的直接的監督下作獸醫外科

和內科程序，作為學習途徑的一部分，以獲取獸醫資格。

有關其他司法管轄區規管獸醫學生進行獸醫外科學作為

的詳情，請參考附件 2。  

 
考慮事項   
 

2.9 一方面，本港的獸醫學生有合理需要為培訓目的而進行

獸醫作為；另一方面，我們也要顧及動物福利、獸醫服

務使用者的利益，以及對公眾健康和安全的關注。我們

在制訂建議時，必須在這兩方面取得平衡。我們已考慮

本港獸醫學士課程的情況，並參考了其他司法管轄區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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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法例。最重要的是，任何就《條例》作出的修改，

都不應令香港的獸醫服務水平下降。我們在制訂建議時

所考慮的四大因素，現於下述各段詳細討論。  

 
2.10 首個考慮因素是誰進行有關獸醫外科作為時可獲豁免。

是次建議修訂《條例》的目的，就是為了容許本港獸醫

課程的臨床培訓。因此，現建議豁免適用於修讀本港全

日制獸醫課程的人士。訂立此豁免準則可確保只有正就

讀本港獸醫課程的人士才會獲得豁免，以及禁止其他未

接受相關培訓的人士在本港進行獸醫外科工作。另外亦

建議同一豁免適用於修讀獲管理局認可的其他司法管轄

區全日制獸醫課程並選擇在本港註冊獸醫的監督下接受

與本地獸醫學生同等的臨床培訓的獸醫學生。  

 
2.11 第二個考慮因素是，我們應否以清單形式詳細列出各項

獲豁免的獸醫作為。正如上文第 2.7 段指出，現行的做

法是在法例中列出所有獲豁免的獸醫作為，但有關作為

並非詳盡無遺，未有涵蓋獸醫科學的所有診斷或治療程

序，包括一些常見的診斷或治療程序，亦無法涵蓋日後

新開發的技術。為免剝奪獸醫學生學習、實習及掌握獸

醫界最新發展的機會，現建議不以清單形式列出獸醫學

生獲豁免進行的獸醫外科學作為。  

 
2.12 第三個考慮因素是與附表 2 第 3A 至 3C 條的現行要求相

似，建議獸醫學生必須得到註冊獸醫適當程度的監督，

作為獲豁免的條件。如獸醫學生需要進行目前附表 2 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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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括在內的任何獸醫作為，例如進行無菌外科手術、施

用鎮靜劑或進行麻醉等，此等獸醫作為的性質很有可能

比現行容許進行的作為更具侵入性，因此現建議獸醫學

生必須接受最高程度的監察，而註冊獸醫亦須就接受其

 
2.13 最後一個考慮因素是獸醫學生進行所需獸醫作為的必要

性。為了讓獸醫學生可取得實際經驗，以及讓獸醫培訓

機構評估他們的能力水平，獸醫學生有必要進行獸醫程

序。然而，考慮到他們的知識和技術水平，現建議有關

豁免應只限於容許獸醫學生進行其獸醫課程中與學習或

評核相關的必要獸醫作為或程序。   

 
建議  
 

2.14 基於上述 2.9 至 2.13 段的考慮因素，現建議在《條例》

附表  2 增訂一項新條文，容許在本港或管理局認可的

獸醫學校、學院或機構修讀全日制獸醫課程的任何人

士，在註冊獸醫的直接持續監督下進行獸醫外科學作

為，以符合該獸醫課程中的部分培訓要求。  

  

2.15 為提供足夠的保障，我們建議管理局應在《註冊獸醫實

務守則》中訂明－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《條例》附表  2 訂明，直接持續監督是指由某人就如何執行某作為而給予的特

定指令，而該人身在執行該作為所在的處所內，以監察整個過程及在適當時提供

協助。  

直接持續監督3 的人士所進行的獸醫作為負責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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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 在獸醫學生為動物作出任何獲豁免的獸醫作為之

前，必須徵求動物主人的同意；以及  

 

(b) 註冊獸醫須就接受其直接持續監督的人士所進行

的獸醫作為負全責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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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 徵詢意見   
 
 
3.1 我們現希望你能就第二章 2.14 及 2.15 段所列的建議提

供意見。  

 
3.2 請在 2021 年 1 月 22 日或之前，以郵寄、傳真或電郵方

式提出意見：  

 
地址：    香港  
     九龍  
     長沙灣道  303 號  
     長沙灣政府合署  5 樓  
     漁農自然護理署  
     檢驗及檢疫分署  
     技術事務科  
 
傳真號碼：   (852) 2156 0215 
 
電郵地址 :    tsdiq@afcd.gov.hk 

 
3.3 市民就本諮詢文件提出意見時，是否提供其個人資料，

純屬自願性質。任何連同意見書提供的個人資料，只會

作是次諮詢工作之用。  

 

3.4 收集所得的意見書及個人資料或會轉交有關的政府決策

局、部門或機構，作直接與是次諮詢工作有關的用途。

獲取資料的各方其後亦只可把資料用於這些用途。  

 
3.5 諮詢工作結束後，曾就本諮詢文件提交意見書的個別人

士及機構 (“提交意見者＂ )的姓名／名稱及意見或會公



- 14 - 

開供市民查閱。漁農自然護理署 (“漁護署＂ )與其他人

士討論時，或在任何其後發表的報告內，不論私下或公

開，或會指名引述就本諮詢文件提出的意見。我們尊重

提交意見者把姓名／名稱及／或其全部或部分意見保密

的意願，不過，如無事先說明，我們將假定可以公開其

姓名／名稱，以及把其意見發表，供公眾參閱。  

 
3.6 任何曾在意見書中向漁護署提供個人資料的提交意見

者，都有權查閱和更正這些個人資料。如擬查閱或更正

個人資料，請以書面向上文第 3.2 段指定的聯絡單位提

出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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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《獸醫註冊條例》附表 2 的條文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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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 關 《 獸 醫 註 冊 條 例 》 的 完 整 條 文 ， 請 瀏 覽 相 關 網 頁 ：

https:/ /www.elegislat ion.gov.hk/hk/cap529。  
 
 

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hk/cap52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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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 

其他司法管轄區對獸醫學生進行獸醫外科學作為的規管  

澳洲  

1. 在澳洲昆士蘭州，《1936 年獸醫法》第 4B 部第 25M 條

第 (1) 款述明，“任何人如不是獸醫，則不得從事獸醫

學科工作。  ” ；而第 (2)(b)款進一步述明，“不過，如

該人正修讀已獲委員會批准的獸醫學課程，或參加已獲

委員會批准的獸醫學資格檢定考試；以及在獸醫的監督

下，從事獸醫學科作為，則該人不屬犯有第 (1)款所訂的

罪行。  ”  

 
 

加拿大  

 

2. 在加拿大安大略省，《獸醫法》第 11(1) 條述明，“任何

人除非是持牌獸醫，否則不得從事獸醫學執業工作，或

顯示自己是從事獸醫學執業工作。 ”；《獸醫法》第 11(3) 

條進一步述明，“第 (1)款並不適用於修讀獸醫科的學

生，但僅以正於圭爾夫大學安大略獸醫學院修讀學士學

 

位課程的學生為限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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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西蘭  

 

3. 新西蘭的《1999 年動物福利法》第 15 條訂明，“除第

18(1)條另有規定外，任何人不得對動物進行任何重大的

外科手術，除非該人士是  (a)獸醫；或  (b)該人是在獸

醫的直接監督下進行有關程序，以及是正受訓成為獸醫

  

 
 

南非   

 

4. 南 非 《 獸 醫 及 輔 助 獸 醫 專 業 法 》 第 23(1) 條 訂 明 ，     

“ (a)任何人都不得以任何方式從事獸醫或輔助獸醫專

業，除非該人已註冊或就本法例而言視為已註冊從事有

關專業，則作別論。  (b)已按照本法例註冊並進行實習

培訓的獸醫學生，可按其從屬的獸醫專業或輔助獸醫專

業的特定守則提供特定服務，但所提供的服務須在已註

冊或就本法例而言視為已註冊從事有關專業的人的監

 
 
 

督和指示下進行。  ”  

的學生。  ”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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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國  

 

5. 英國《1966 年獸醫法》第 19 條第 (1)款訂明，“在符合

本條下述各條文的規定下，任何人除非是獸醫名冊或增

補獸醫名冊上的註冊獸醫，否則不得從事獸醫外科學執

業工作，或顯示自己為從事獸醫外科學執業工作或顯示

自己準備從事獸醫外科學執業工作……”；該條第 (3)

款進一步述明，“議會可訂立規例來豁免本條第 (1)款，

讓任何訂明類別的獸醫學生，在符合訂明條件的規定

下，進行或執行該等規例所訂明的任何獸醫治療、測試

或手術。”  

 

6. 根據《〈1995 年獸醫 (學生實習） (修正）規例〉樞密院

令》附表第 2(1)條，“為此等規例而訂明的獸醫學生的

類別將包括：  (a)年齡已達 18 歲，並在英國或其他地

方的大學或獸醫學校修讀全日制課程，以期獲得獸醫

資格的學生，而他們已正報讀與臨床科目有關的課

程；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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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《〈1981 年獸醫 (學生實習 )規例〉樞密院令》第 4 條述

明，“如屬此等規例中規例 3 所訂明類別的學生，該學

生可  (a)檢驗動物；  (b)在註冊獸醫的指示下，對動物

進行測試；  (c)在註冊獸醫的監督下，對動物施行治療

(外科手術方式除外 )；以及  (d)按照註冊獸醫的指示，

並在其親自直接持續監督下，對動物進行外科手術。”  

 
 

美國  

 
8.  在德薩斯州，根據《獸醫牌照簽發法》第 801.251條的

內容，“除屬第 801.004條規定的情況外，任何人除非

持有根據本章條文所發出的獸醫科執業牌照，否則不得

從事獸醫學執業工作，或建議或企圖從事獸醫學執業工

作。”；第 801.004條進一步述明，“本章的條文不適

用於… …  (5)由認可的獸醫學院的全日制學生進行的

獸醫作為，而該作為是在註冊獸醫的直接監督下進行

 

 

 
[以上內容非正式翻譯文本，如有任何差異，應以英文文本為準。 ]  

的；”  




